
一、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采购标的 数量

1
24级学生飞盘、匹克球课程，25级学生攀岩、匹克球

课程
1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北京市体

育局于2008年6月创建的高等体育职业院校。为贯彻关于加快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精神，落实北京市体育发展“十四五”发展规划，结

合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需要。经采购人研究，拟采购学生实训课程中

24级学生飞盘、匹克球课程，25级学生攀岩、匹克球课程的供应商，协

助采购人做好相关工作。

二、 商务要求

1. 项目实施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15日前完成所有课程内

容。

2. 项目实施范围：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按照要求完成北京体育职业学院休闲体育专业25级学生攀岩课程、24级

学生飞盘课程、24级学生匹克球课程、25级学生匹克球课程的实施。

2. 服务内容

2.1 按照要求完成北京体育职业学院休闲体育专业25级学生攀岩课程、24级

学生飞盘课程、24级学生匹克球课程、25级学生匹克球课程的实施。

3. 服务要求

3.1 整体服务要求

负责北京体育职业学院休闲体育专业策划、组织25级学生攀岩课程、24



级学生飞盘课程、24级学生匹克球课程、25级学生匹克球课程的实施，

提供上述课程方案设计、培训大纲、课程教案、课程标准及授课计划等。

3.3 具体要求

（1） 负责对接安全且适合开展培训的场地及配套的固定设施。采购人有权对

成交供应商对接的培训场地及全部配套或固定设施的合理性进行监督并

提出整改意见。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优质服务；采购人认为

成交供应商团队成员达不到培训目标或质量、培训管理不善等情形时，

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更换相应成员。

（2） 攀岩、飞盘、匹克球培训期间，活动摄像、摄影等影音资料的知识产权

归双方共同所有。采购人有权选用在官网、官微等公开媒体渠道进行宣

传推广，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使用或允许其他任何第

三方使用。

（3） 攀岩场所应该符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 4

部分：攀岩场所》（GB 19079.4-2014），至少具备四条以上速度攀岩线

路和抱石区。师资力量强，课程执行有保障。（由于攀岩属于高危项目，

所以师资必须具有国职的培训资质）；课程体系成熟，贴合高职教学需

求；产业融合平台，能够提供实习与就业机会；地理交通便利，便于开

展教学工作；25 级攀岩课程开课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1 日，因此需要在

2025 年 9 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前期工作。攀岩课程总共 36 学时，每学

时 45 分钟，每次上课半天，4学时，课程总计 9周。费用需包括学生上

课期间的意外险及特殊活动的保险，培训师的讲课费及装备租赁费、场

地费、教练费用以及大巴费。

（4） 至少有两块以上标准匹克球场地，设施完备，满足教学需求；场地及其

周边环境设施安全；师资力量强，课程执行有保障；课程体系成熟，贴

合高职教学需求；产业融合平台，能够提供实习与就业机会；地理交通

便利，便于开展教学工作；匹克球课程开课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1 日，因

此需要在 2025 年 9 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匹克球课程总共 36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每次上课半天，4学时，课程总计 9周。费用需

包括学生上课期间的意外险及特殊活动的保险，培训师的讲课费及装备

租赁费、场地费、教练费用以及大巴费；

（5） 场地至少 50 米长，34 米宽，或者是半个足球场，能够满足飞盘教学需



求；场地周边安全，户外体验真实可控；师资力量强，课程执行有保障；

课程体系成熟，贴合高职教学需求；产业融合平台，能够提供实习与就

业机会；地理交通便利，便于开展教学工作；飞盘课程分为休闲体育专

业 24 级开课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1 日，休闲体育专业 25 级开课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1 日。因此需要在 2025 年 9 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前期工作；

休闲体育专业 24 级课程总共 36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每次上课半天，

4学时，课程总计 9周。费用需包括学生上课期间的意外险及特殊活动

的保险，培训师的讲课费及装备租赁费、场地费、教练费用以及大巴费；

体育专业 25 级课程总共 36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每次上课半天，4学

时，课程总计 9周。费用需包括学生上课期间的意外险及特殊活动的保

险，培训师的讲课费及装备租赁费、场地费、教练费用以及大巴费。

3.4 成果验收、检验的流程和标准

按照具体要求，完成所有课程。并按照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教学管理规定

提交有关教学资料(按照学院教务相关要求，提交符合学院教学规定的课

程标准及 32 学时的教学课件、教学教案），并验收合格。

4. 人员配置要求

4.1 不少于一名专业指导老师和一名助教，一名全程摄影摄像人员。

4.2 培训老师必须具备相应国家培训资质。

四、 其它

1. 供应商可通过现场考察、评估、社会调研等方式对本项目内容进行了解

。在递交响应文件时即被认为已经完全了解本项目需求，且能够在成交

后按照法律法规、竞争性谈判文件等规定的需求和标准与采购人签订合

同。

2. 供应商所递交的响应文件的全部内容将作为最终签订合同的一部分。采

购人有权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响应文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标准来

要求采购人执行工作。

3. 付款条件

3.1 付款方式

（1） 预付款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可向采购人提出正式的

付款申请，并出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于收到付款申请和合格发

票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拨付合同价款的80%作为预付款。

（2） 尾款

本项目全部工作内容并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可向采购

人提出正式的付款申请，并出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于收到付款

申请和合格发票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拨付合同价款中剩余的

20%。

3.2 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开具符合采购人要求以及国家相关税务规定的正

式发票。由采购人审核确认无误后支付当期应付合同款，成交供应商逾

期提供发票的，或提供发票不符合本合同要求的，采购人不承担逾期付

款违约责任。前述采购人对相关发票的审核确认并不免除成交供应商其

对所开具发票应符合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成交供应商仍需对其所开具的

发票承担法律责任。


